关于调整部分新增专项债券用途变动事项的

公  告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>的通知》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5年第二批新增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，经省政府批准，对米易县部分新增专项债券用途进行调整，具体调整情况如下：

米易县部分新增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情况表

	债券全称
	项目名称
	调整金额
	备注

	2025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（五期）
	米易傈僳梯田AAAA级景区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
	2900
	

	2025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（五期）
	米易阳光城省级旅游度假区基础设施改造项目
	1100
	

	2025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（五期）
	米易县喜温蔬菜产业融合发展项目
	2000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